第三届麦积山文学艺术奖评奖实施细则
为做好第三届麦积山文学艺术奖评奖工作，根据《麦积山文学艺术奖评奖办法》（以下简称《评奖办法》），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三贴近”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注重艺术原创性和本土性，注重当代和地方文艺规律探索。突出文艺创新，突出地方特色，实事求是，好中选优，宁缺勿滥，保证质量，全面总结和表彰全市文艺创作优秀成果，激励和调动我市文化单位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引领全市文艺创作方向，提升天水文艺创作水平，进一步推动全市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二、奖项设置
第三届麦积山文学艺术奖奖项由原来的文学、戏曲、影视、美术书法4个艺术门类调整为文学、戏剧、广播影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篆刻6个艺术门类。增设个人成就奖2名；根据实际设特等奖1名；每个门类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5名和优秀奖若干名。奖金总额由原来的50万元增至100万元。个人成就奖2万元；特等奖10万元；戏剧类：一等奖5万元、二等奖3万元、三等奖2万元；文学、广播影视（电影、电视剧等大体量作品按戏剧类奖金标准执行）、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篆刻5个门类：一等奖3万元、二等奖1.5万元、三等奖0.5万元、优秀奖0.2万元。
三、组织实施
成立评奖工作领导小组、评奖委员会、评奖委员会办公室、专业评审组，开展评奖工作。评奖工作由中共天水市委宣传部具体组织实施，分申报、审查、初评、终评、公示、表彰等阶段。评奖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委宣传部文教科，负责评奖日常工作。
四、作品申报
（一）作品范围
凡在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由我市单位或个人创作生产的符合《评奖办法》规定的文艺作品和外地单位或个人创作生产的带有明确天水元素（反映天水的内容比例至少达到50%）的文艺作品，均可申报参加评奖。不包括文艺理论研究类作品。
（二）申报时间
  2017年9月11日至11月10日
（三）报送单位
每项作品只能通过一个推荐单位申报。市直单位作者的作品由主管单位推荐申报；县区所属单位作者的作品由县区委宣传部推荐申报；市级各文艺家协会所属会员、业余文艺创作人员和自由职业创作人员的作品由市文联推荐申报；企业作者的作品由市工信委推荐申报；驻军部队、驻市单位、驻市高校作品由作者所在单位向评委会办公室推荐申报；外地的申报作品由作者本人或作者委托的代理人直接向评奖委员会办公室申报。
推荐单位须于11月10日前将所申报的作品按门类收集整理后统一上报评奖委员会办公室。
（四）申报要求
凡属本次评奖范围内的作品，同一作者申报作品最多不得超过2项。合作作品，可共同申报，也可由作者之一单独申报，但须经其他作者同意；由我市作者与外地作者合作的作品，须我市作者为第一作者，且征得合作者同意后方可申报（须附其他作者的书面同意证明，并由第一作者所在单位加注意见，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著作权人或著作权归属不明确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作品，不得申报。
所有申报参评的作品，须由申报单位或个人填写《第三届麦积山文学艺术奖作品申报表》《第三届麦积山文学艺术奖个人成就奖申报表》（以下简称《申报表》，见附件1、2）一式5份，提交作者身份证明及艺术简历、作品内容简介各5份，并按不同艺术门类分别报送下述材料：
1、文学作品。包括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省级以上报刊、出版社正式发表出版的剧本、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歌词等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①长篇小说、作品集等须提供正式出版物一式5套（附国家正式出版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单篇文学作品提供作品一式5份（其中1份必须是原件）；②作品出版情况（出版社、出版时间、发行量、再版情况、社会反响等）或发表情况（报刊名称、发表时间、转载情况、社会反响等）介绍一式5份。
2、戏剧作品。包括由市级以上宣传文化部门批准，正式公开演出的各类话剧、歌剧、舞剧、地方戏、音乐剧等作品。①光碟剧本一式5套(除话剧外，其它剧种在报送光碟时须剧本5份)；②演出情况介绍一式5份（演出时间、地点、场次、投入、收益、社会反响等）；③由主管部门出具的演出、播放、收入证明一式5份。
3、广播影视作品。包括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批准的市级以上电台、电视台、电影院线正式播映的广播剧、电视剧、电影、微电影、动漫及专题文艺作品。①影音作品一式5套，附文字脚本一式5份；②播映情况介绍（播映时间、场次、投入、收益、社会反响等）一式5份；③由主管部门出具的发行、播放、收入证明一式5份。
4、音乐舞蹈作品。包括由市级以上宣传文化部门批准，正式公开演出、参赛获奖的各类原创音乐、舞蹈、曲艺等作品，或在专业期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省级以上出版社正式发表出版的作品。①光碟一式5套，乐谱一式5份，舞蹈、曲艺作品须附文字脚本5份；②演出、播放情况介绍（演出时间、地点、场次、投入、收益，社会反响等）一式5份；③如有合作作者的，需提供书面授权书和主管部门出具的演出、播放证明一式5份。
5、美术摄影作品。包括参加过市级以上宣传文化部门或专业机构主办的展览的绘画、雕塑、摄影作品，或在专业期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省级以上出版社正式发表出版的作品。①作品原件（美术作品须装裱），附作品简介5份；②摄影作品需报10寸样片5张，附带电子版；③展览情况介绍（主办单位、展览时间、社会评价等）一式5份；④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5份；⑤申报时需提供美术作品10寸样片5张。⑥评审时将美术摄影作品报送至指定的单位或场所。
6、书法篆刻作品。包括参加过市级以上宣传文化部门或专业机构主办的展览的书法、篆刻作品或在专业期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省级以上出版社正式发表出版的作品。①作品原件（书法篆刻作品须装裱）；②篆书、草书及篆刻作品须附释文5份；③展览情况介绍（主办单位、展览时间、社会评价等）一式5份；④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5份。⑤申报时需提供书法篆刻作品10寸样片5张。⑥评审时将美术摄影作品报送至指定的单位或场所。
7、个人成就奖。成就奖为个人奖，不受年龄限制，由本人（包括离退休人员）所属单位推荐，主管单位、县区委宣传部审核申报；自由职业者由市文联推荐申报。成就奖申报人选须是长期从事文艺工作，专业有建树，艺术成果居全市最高水平，在全省、全国有影响，甘于奉献、成就卓越、德艺双馨的文艺工作者。申报材料包括：①获奖荣誉证书原件及复印件5份；②获得最高奖项的参评作品5套。
所有上报的文字、复印材料均须统一使用A4尺寸规格，音像制品盒上须标明作品名称、作者姓名、申报单位。所有资料须提供word格式电子文档。
凡要求上报的出版合同原件和参展获奖、展演（播）等证书原件及美术、书法篆刻作品评奖工作结束后一并退还。 

五、作品评审
（一）资格审查与推荐
作者所在单位负责对申报作品的资格进行审查，并在《申报表》上填写“审查推荐意见”后报送到评奖委员会办公室。申报受理单位应对《申报表》、申报作品及材料进行认真审核，对不合格的作品不予受理。
（二）初  评
初次评审由评奖委员会组织6个门类专业评审组按照《评奖办法》和《第三届麦积山文学艺术奖评奖实施细则》，采取个人审阅、民主评分、集体评议的方式，对申报作品进行评审。各专业评审组认真评议筛选后，在《申报表》上填写作品初评意见，并在规定时间内将作品、《申报表》及相关材料统一报评奖委员会办公室。
（三）终  评
评委会听取6个门类专业评审组关于作品申报、初评阶段工作情况的汇报，审阅参评作品及相关材料；召开评委会终评会议，根据各专家评审组的初步意见，对个人成就奖、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等各类奖项进行终评，产生拟获奖作品及个人名单。评委会对确定的拟获奖作品签注《申报表》“终评意见”后，报评奖工作领导小组审核。
（四）公  示
评奖工作领导小组将拟获奖作品及人员名单提请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后，在相关媒体向社会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公示期为一周（五个工作日）。公示期内，评委会办公室负责受理个人或集体真实署名的书面投诉意见，并有权要求投诉人提供有根据的证明材料。公示结束后，评委会办公室向评奖工作领导小组汇报公示情况，经批准后正式公布获奖作品和个人名单，报请市委、市政府表彰奖励。
六、表  彰
由中共天水市委、天水市政府为获奖作者颁发证书并实施奖励。获奖证书由作者本人持有效证件领取，奖金将直接支付至获奖者账户。   

七、资金管理
麦积山文学艺术奖奖金总额控制在100万元之内。奖金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规定支付至获奖者账户，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有关政策法规，个人奖金统一代扣个人所得税。获奖者须提供单位或个人账户、个人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和居民身份证等基本信息。强化麦积山文学艺术奖专项资金的监管，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办法》执行，加强对奖金申报、审批、拨付等重点环节的监督管理，自觉接受公众和各方监督。突出绩效管理，绩效管理贯穿奖金申报、审批、拨付的全过程，使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更加合理、规范、科学。
八、其  他
《第三届麦积山文学艺术奖评奖实施细则》和申报表格（附件1、2、3、4）可通过天天天水网、天水在线下载。
申报地址：中共天水市委宣传部文教科（天水市秦州区藉河北路市委大院西楼201室）
联系电话：0938-8296532

附件：
1、《第三届麦积山文学艺术奖作品申报表》
2、《第三届麦积山文学艺术奖个人成就奖申报表》
3、《第三届麦积山文学艺术奖作品申报登记表》
4、《第三届麦积山文学艺术奖个人成就奖申报登记表》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须用电脑打印或蓝、黑笔迹填写。字迹要清晰、工整、规范，所填写内容要真实、准确，栏目不够用时可加附页。
二、《申报表》表首“申报单位或个人（签章）”的填写：单位创作的作品，此处填写创作单位名称并加盖公章；个人创作的作品，此处由申报者签名。
三、“申报者”、“主要创作者”两栏的填写：
1、单位创作的作品，“申报者”栏内须填写单位、邮政编码、通讯地址、办公电话4项内容，其他可不填；“主要创作者”栏内可填写主要创作人员相关情况。
2、个人创作的作品，“申报者”栏内填写申报者所在单位及个人的相关情况；如属合作作品，“主要创作者”栏内填写创作者的相关情况。
3、填报创作者姓名，须同时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和作品署名。公布获奖作品作者姓名和颁奖时，一般以作品署名为准。填报合作作品主要创作者姓名，应按作品署名及排序填写。
四、艺术门类具体指文学、戏剧、广播影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篆刻六类（参见《第三届麦积山文学奖评奖实施细则》）。
五、本表采用A4纸型双面打印。

附件1：

第三届麦积山文学艺术奖作品申报表

申报单位或个人（签章）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作品名称
	
	艺术门类
	

	作    者
	

	申
报
者
	单  位
	
	邮政编码
	

	
	通讯地址
	
	办公电话
	

	
	姓  名
	
	作品署名
	
	性别
	
	民族
	
	年龄
	

	
	行政职务
	
	专业职称
	
	联系电话
	

	主
要
创
作
者
	姓  名
	作品署名
	性别
	年龄
	专业职称
	工  作  单  位

	
	
	
	
	
	
	

	
	
	
	
	
	
	

	
	
	
	
	
	
	

	
	
	
	
	
	
	

	
	
	
	
	
	
	

	
	
	
	
	
	
	

	作品获奖情况
	


	所在单位审查

推荐意见
	（公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申报受理单位

推荐意见
	（公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评审组初评
意  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评委会终评
意  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评审结果
	（评奖工作领导小组签章）
                           年    月    日


（此表一式五份）

附件2：

第三届麦积山文学艺术奖个人成就奖申报表
申报单位（签章）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别
	
	民族
	
	年龄
	

	行政职务
	
	专业职称
	
	联系电话
	

	代表作品
	
	艺术类别
	

	取得最高艺术成就 情  况
	

	单    位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个人艺术简历及

获奖情况
	


	所在单位审查  推荐意见
	（公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申报受理单位 推荐意见
	（公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评审组初评
意  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评委会终评
意  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评审结果
	（评奖工作领导小组签章）
                           年    月    日


（此表一式五份）


第三届麦积山文学艺术奖作品申报登记表

受理单位：                                                                 艺术门类：
	序 号
	作品名称
	申报单位
或个人
	作者
	授权证明
	申报人所在单位
	联系方式

	
	
	
	
	
	
	

	
	
	
	
	
	
	

	
	
	
	
	
	
	

	
	
	
	
	
	
	

	
	
	
	
	
	
	

	
	
	
	
	
	
	

	
	
	
	
	
	
	

	
	
	
	
	
	
	

	
	
	
	
	
	
	

	
	
	
	
	
	
	

	
	
	
	
	
	
	


注：此表格由作品申报受理单位按所设艺术门类分类填写。

附件4：
第三届麦积山文学艺术奖个人成就奖申报登记表

受理单位：                                                                 艺术门类：
	序 号
	申报个人
	最高奖项
	代表作品
	申报人所在单位
	联系方式

	
	
	
	
	
	

	
	
	
	
	
	

	
	
	
	
	
	

	
	
	
	
	
	

	
	
	
	
	
	

	
	
	
	
	
	

	
	
	
	
	
	


注：此表格由作品申报受理单位按所设艺术门类分类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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